
2023年度高埗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高埗分局

预算部门
名称

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埗大队

财政审核
绩效等级

优

财政部门
审核意见

绩效等级：优

经审核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埗大队2023年绩效自评结果与相关佐证材料，审核

得分为90.84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埗大队2023年年初预算数3317.09万元，调整后预算

3405.66万元，决算数3382.63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148.76万元，项目支出1233.87万元。年

初预算执行率为101.98%，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9.32%。

单位完成了大部分预期产出。具体如下：

1.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。

2.提高交通管理水平，让交通管理更加智能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，做到安全出行、文明

出行。

3.提高执法办案水平。

4.提升交通道路环境和交通指示效果。

5.洁净单位内务环境，人员出入安全有序。

未完成任务：综合办案中心没有及时采购办公家具而未能按期投入使用，规范执法办案
场所。

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：

1.绩效指标设置不全面，未涵盖整体绩效目标，绩效指标不够细化、清晰。比如，产出

指标未涵盖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、提高执法办案水平等目标；没有设置反映交通执法
执勤工作的指标。

2.自评佐证材料：单位提供的部分佐证材料不够完整，如履职效能、满意度等资料。

绩效管理改进建议：

1.建议单位设定的绩效指标应与总体目标相一致，综合考虑产出、效果等方面的指标，

确保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。建议完整有效地收集和整理绩效统计信息，能有效反映本
单位工作职能的产出、效果指标。增设数量指标（供参考）：“执法整治活动次数”“交
通执法执勤次数”“安全意识宣传活动次数”等。

2.建议单位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、采购管理、资产管理等制度，增加单位内部控制能

力，提高工作规范化、程序化。

3.建议单位进一步加强自评组织工作，按照自评工作的相关要求准确、完整填写自评信

息表，收集和提供完善的相关佐证材料，不断提高自评工作质量。

备注：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面性、准确
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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